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钢结构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6〕202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钢结构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9月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钢结构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年）

为加快推进我市钢结构产业创新发展，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重要的钢结构产业基
地，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钢结构推广应用及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渝府
发〔2016〕2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明确发展方向

（一）桥梁钢结构。依托现有重点企业，强化自主研发，引进先进装备和技术，增强
桥梁钢结构制造能力，提升我市企业资质水平，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

（二）空间钢结构。立足现有重点企业发展基础，巩固和提升重型钢结构制造能力，
推动优势企业强强联合，进一步突破空间钢结构关键制造和安装技术，提升我市空间钢结
构产业整体实力。

（三）住宅钢结构。加快培育和引进钢结构龙头企业，完善钢结构住宅标准，构建钢
结构住宅配套产品体系，扩大住宅钢结构规模，切实提高建筑质量、降低建筑成本，以高
品质、低成本的产品拓展市场空间。

（四）安全产业钢结构。聚焦安全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积极发展钢结构安全装备，着
力打造智能化、人性化的安全产业钢结构产品，创新安全产业钢结构发展模式，助推产业
快速发展。

（五）设备钢结构。瞄准智能车库、电力通信装备、成套环保设备、大型设备等细分
领域，建设完整的设备钢结构研发制造体系，培育一批设备钢结构制造企业，增强我市设
备钢结构产品有效供给能力。



二、培育产业集群

（六）培育龙头企业。支持重庆钢结构公司、重庆建工工业公司、中冶建工重庆钢结
构公司、重庆赛迪重工设备公司等优势企业，通过引进人才、升级装备、做强总包、提升
资质、强化研发等举措，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引导优势企业积极应用前沿先进技术，实施
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开发重型、复杂、异型高端钢结构产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支持优
势企业提升专业承包资质，扩大市场占有率。（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
国资委、市城乡建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七）发展配套产业。鼓励本地钢企生产优质、差异性产品，重点生产耐候钢、桥梁
用钢、大尺寸型材。鼓励设计单位积极采用高强度钢材，从以Q235、Q345为主逐步过渡到
以Q345、Q390为主。鼓励市政露天钢结构工程试点采用耐候钢替代常规钢材。支持传统建
材企业向新型建材企业转型，积极发展与钢结构配套的楼板、内墙板、外墙板、预制部
件、连接密封、建筑涂装、节能环保等产品。（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
城乡建委、市科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八）优化空间布局。立足钢结构产业现状，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建设“四组团十一
区县架构”的产业基地，推动规模化、特色化、差异化、联动化发展。江津、綦江、永
川、巴南组团重点发展住宅、桥梁、空间钢结构；长寿、涪陵、南川组团重点发展建筑钢
结构及安全产业钢结构；渝北、北碚组团重点发展设备钢结构；万州、石柱组团重点发展
建筑钢结构和服务旅游地产为主的钢结构。（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城
乡建委、有关区县人民政府）

三、加强技术创新

（九）培育研发机构。加强国家钢结构工程中心西部分中心、重庆大学钢结构工程研
究中心、重庆市建设技术发展中心等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引导优势企业成立研发机构，加
大研发投入，整合创新资源，顺应产业发展趋势，紧跟市场导向，加强现代钢结构技术研
发、部品部件体系研发、系统集成技术研发，推动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工程应用，为
钢结构产业发展提供支撑。（牵头单位：市科委；配合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城乡建
委）

（十）开展协同设计创新。围绕高层及超高层建筑钢结构、大跨度空间钢结构、桥梁
钢结构（含高架桥）等领域，统筹工程设计、加工制造、施工安装、装饰装修、维修维
护、结构检测等生产链各环节，优化工程建设方案，开展技术创新，通过产业链整合和技
术进步降低建设成本。（牵头单位：市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市科委）

（十一）突破技术瓶颈。支持优势企业重点围绕三维空间扭曲构件制造、复杂铸钢节
点制造、机器人焊接、预应力施工、钢箱梁高架桥快速架设技术等难点问题，组织开展技
术攻关，掌握复杂钢结构制造和安装环节关键核心技术，推动钢结构广泛运用。（牵头单
位：市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市科委）

（十二）加强配套技术研发。大力发展集保温、装饰、围护与防水、防火、维护于一
体的预制墙体围护体系。推进建筑与结构技术、节能与新能源利用技术、厨卫技术、管线
技术、环境与保障技术、智能化技术及施工建筑技术等技术体系的关联兼容。（牵头单
位：市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市科委、市公安消防总队）

四、创新发展模式

（十三）创新商业模式。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设立钢结构产业基金，支持公共设
施领域钢结构工程建设。实行钢结构产业基金投入与金融租赁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支持公
租房、旅游地产、智能车库、公共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等领域钢结构工程建设，实行基金



一次性投入，金融租赁分步回收，引导钢结构产业快速发展。（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委）

（十四）创新项目管理。鼓励大型施工企业、设计企业升级为工程总承包企业。在政
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中，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工程项目实行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项
目管理模式。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积极推广PPP等模式。（牵头单位：市城乡建委；配
合单位：市交委、市发展改革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十五）创新招投标办法。国有投资或者国有投资占主导地位的钢结构试点项目符合
邀请招标条件的，经依法批准后可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确定承包单位。外地企业参与市内大
型工程竞标时，鼓励与本地企业联合投标。在招标过程中综合考虑钢结构原材料及部品构
件运输距离、本地名牌产品采购率等因素。（牵头单位：市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市国资
委）

（十六）转变经营方式。贴近用户、服务前端，研发个性化、模块化产品，主动创建
市场。鼓励钢结构制造企业、专项配套企业、建筑总包企业、设计企业之间互相参股，鼓
励建筑产业化企业组建全产业链联盟，探索钢结构产业化企业工厂协同生产的创新经营模
式。（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城乡建委、各区县人民政府）

五、加大政策支持

（十七）加大财税扶持力度。市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给予
钢结构产业适当倾斜。对钢结构相关企业发展用地和配套建设，符合条件的按国家有关政
策给予优惠。对于建设项目中的原材料、结构件、构配件等采用本地企业生产并供货的，
纳入重庆市工业龙头企业配套产品政策范围予以支持。（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国土房
管局、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十八）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
股权投资、银行融资、私募基金、股权引导基金等方式拓展融资渠道，积极参与和支持钢
结构产业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对住宅钢结构建筑开发企业和业主，采用钢结构综合体的企
业，积极进行自动化改造的钢结构制造、安装企业，以及专项总承包项目给予信贷支持。
（牵头单位：市金融办；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
监局、重庆证监局、重庆保监局）

（十九）强化人才支撑。对钢结构产业发展急需引进的人才，符合条件的可享受个人
首次购房按揭财政补助政策。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按相关政策给予适当奖励。支持钢结
构设计、制造、施工企业与相关高校、职业教育机构合作，开展钢结构设计、生产和施工
方面的业务培训，提高工程技术人员钢结构技术水平，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牵头
单位：市人力社保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教委、市城乡建委、市地税局）

（二十）提高保险服务水平。积极发展适应技术创新需求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对企业
投保科技保险实行保费补贴制度，企业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纳入企业研究开发费用范围，
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牵头单位：重庆保监局；配合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科
委、市地税局）

（二十一）强化钢结构环保优势。探索建立绿色建筑全寿命评价体系，将钢结构等绿
色建筑节能指标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范围，降低钢结构建筑成本，提升钢结构建筑绿色环保
优势。（牵头单位：市城乡建委、市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环保局）

（二十二）支持实施品牌战略。积极推动高科技企业认证、重庆名牌产品认证、绿色
建材产品认证等工作，鼓励和支持钢结构制造企业进行资质认证，提高行业品牌影响力。
加大对钢结构相关企业商标品牌培育和扶持力度，鼓励钢结构相关企业申报著名商标，支
持通过驰名商标认定获得扩大保护，提升钢结构企业的品牌附加值、美誉度和市场竞争



力。2020年前，在防腐涂料、输电铁塔、交通护栏、路灯、音屏障、智能立体车库、新型
建材等推出10至15个重庆名牌产品、著名商标和驰名商标。（牵头单位：市质监局、市城
乡建委、市工商局；配合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科委）

（二十三）出台其他配套政策。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运输超大、超宽建筑构件的运载
车辆，在物流运输、车辆通行方面给予支持。（牵头单位：市交委、市市政委；配合单
位：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总队）

六、建立工作机制

（二十四）强化组织领导。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整合政策资
源，积极研究支持钢结构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具体政策措施。各区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要积极履行支持产业发展主体责任，制定本地区钢结构产业年度发展
目标和具体措施，及时协调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市经济信息委要会同市政府有
关部门加大督查力度，强化责任落实，形成推动全市钢结构产业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委；配合单位：市政府有关部门、各区县人民政府）

（二十五）强化示范引导。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以重大示范工程为牵引，鼓励引导生
产使用单位建立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新型合作机制，积极对接市政桥梁、交
通枢纽、公共停车楼、机场航站楼、城市综合体等大型项目，建立钢结构企业诚信评价体
系，引领行业发展。（牵头单位：市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市
规划局、市交委、市市政委）

（二十六）加强宣传推广。创新宣传方式，拓展宣传途径，大力宣传钢结构相对传统
建材的优势，提高钢结构建筑认知度和认同度。建立重庆市钢结构产业联盟，适时发布钢
结构项目招投标等有关信息。编制发布钢结构企业目录、产品清单、重大项目等综合信
息，为企业提供全面及时快捷的信息资源。（牵头单位：市城乡建委；配合单位：市经济
信息委、市发展改革委）


